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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SB030】華南產物電腦系統當機、故障或操作失當附加條款 

(DATA PROCESSING/MEDIA FAILURE BREAKDOWN OR MALFUNCTION OF THE 
PROCESSING SYSTEM CLAUSE) 

100 年 07 月 20 日(100)華產企字第 522 號函備查 

茲經雙方同意，本保險契約擴大承保營業處所內之電腦系統及其週邊設備，在使用中或因為

清理、調整、檢查、修理、翻修、調整位置之目的而停止運轉、拆除、移動、重組，並於當

地測試完畢後，因遭受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。 

前述所稱意外事故係指操作錯誤、疏忽、員工或第三人惡意行為、竊盜、強盜、搶奪、設計

或原料錯誤、短路、電壓過高、感應、燒焦、煤灰或任何濕氣、腐蝕之影響。 

每一事故及累積最高賠償限額為新台幣二百萬元。 

 

 


